
证券代码：601058       证券简称：赛轮轮胎      公告编号：临 2025-020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 3月 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郑州路 43号橡塑新材料大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88,859,98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48.321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因董事长刘燕华女士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故现场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公司董事、名誉董事长袁仲雪先生主持，会

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6人（其中以通讯方式出席 2人），独立董事许春华

女士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人，监事候选人姚墨笛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增资控股华东（东营）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有限公司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518,444,131 96.1430 60,693,451 3.8429 222,400 0.0141 

 

2、 议案名称：《关于向合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572,434,530 98.9662 1,045,837 0.0658 15,379,615 0.9680 

 



3、 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568,135,530 98.6956 5,361,344 0.3374 15,363,108 0.967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增资控

股华东（东营）

智能网联汽车

试验场有限公

司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797,421,

874 

92.90

30 

60,693,

451 
7.0710 

222,4

00 

0.02

60 

2 

《关于向合营

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的议案》 

851,412,

273 

98.10

73 

1,045,8

37 
0.1205 

15,37

9,615 

1.77

22 

3 

《关于补选第

六届监事会监

事的议案》 

847,113,

273 

97.61

19 

5,361,3

44 
0.6177 

15,36

3,108 

1.77

0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1 项至第 3 项议案均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

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的表决结果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1 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刘燕华、

李吉庆均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东国曜琴岛（青岛）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茹、徐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月 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山东国曜琴岛（青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附：姚墨笛简历 

姚墨笛：男，199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工厂 PCR品质技术部动均工程师、创新发展部项

目申报专员。现任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集团办公室行政秘书。 

姚墨笛先生为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持有公司股份 1,000股，未曾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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